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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女性词传播场域是十分复杂的。其中，针对女词人的逸闻与辩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虽非
女性词传播的主要路径，却以独特的副文本形态，为我们考察古代女性词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逸闻通过

诗词文本的捕风捉影、诗话词话或文人笔记的风闻之言、报纸杂志的耳食之论等形成并传播，逸闻的产生为同

时代或后世的辩诬提供了可能；辩诬的产生又强化了逸闻的进一步扩散。尽管逸闻与辩诬助推女性词传播在各

类文献材料中的呈现方式各异，但二者之间跨越时空的互动，使李清照 “改嫁公案”、顾太清 “丁香花公案”

等事件成为文学史经典议题———相关女词人作品由此受到更多文人关注，并传播至更广的社会场域之中。这种

特殊传播机制不仅拓展了女性词接受阐释的多元维度，也进一步形塑女词人的多维面相，使其更加立体与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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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历代女性词文献被发掘、整理或影印出版，女性词研究也愈来愈为人所关

注，并成为整个词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古代这些才华横溢的女性时，常常会

慨叹女性作品传扬之不易。通常情况下，女词人作品通过个人作品结集、附于男性别集后、编入总集、选本，

或在诗话、词话、文人笔记中被记录等方式流传。然在千百年来的传播中，这些作品留存至后世的十不足其

一。另一方面，女性词传播的场域又是极其复杂的，除了作品的直接传播，其中针对女词人的逸闻与辩诬，

虽其本身以轶事传扬为直接指向，却无形中对女性词传播起到了特殊的助推作用，成为女性词传播的非传统

路径。这是古代女性词传播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逸闻，通常指正史未记载，未经证实而被传播的信息，此处同时也指事件本身存在争议的一些传闻，其

形成的缘由十分复杂；辩诬，也即古来文人对针对女词人的流言蜚语进行辩解驳斥。逸闻与辩诬的交织及其

复杂的历史语境，为我们审视古代女性词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与顾太清由于

其耀眼的才华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与境遇，成为历来文献中记录其逸闻最多的女词人之一，也留下不少文人为

其相关事件辩诬的文字。当然，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去考证李清照是否真的改嫁，顾太清是否真的与龚自珍

之间存在男女私情，事实上，针对李清照改嫁与否与顾太清、龚自珍的 “丁香花公案”，学界已有不少文章

予以讨论商榷。我们仅从针对这些事件本身的复杂面相来看，经由历代文献中记载的逸闻与辩诬，间接助推

了她们的词作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笔者试图以李清照与顾太清为典型案例，从古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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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词传播的视角来探讨逸闻与辩诬和女性作品传播之间的复杂情况。

一、逸闻形成的特点与来源

在古代女性词传播领域，逸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尽管其目的并非为了作品的直接传播，然一旦

形诸文字并流传开来，在客观上却成了女性词传播中虽小众、但效果较佳的传播路径，无形中助推了女词人

的作品为大众所知。纵观逸闻形成的特点，主要有二：其一，从传播对象来看，偏好有一定社会活跃度的女

性。这里的社会活跃度主要指女词人所在的家族人际圈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社交圈。李清

照与顾太清案例便是如此，“大凡中国文人，于女子有才智者，率好造作蜚语，肆意诋诬而后快，前有易安，

后有太清，是其著者”。① 因为古代大部分的女性囿于传统礼教的束缚，往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似乎完全

“隔绝”于外在社会，故而闺阁之内的吟风弄月常仅限于家族之内，外界无从得知其更多的私密情况，更遑

论基于女性本身的逸闻产生。即便在明清时已有闺塾师等少量女性的足迹跃出闺阁之外，但大部分女性的生

活圈仍旧相对封闭。更保守的还有如焚稿或随作随弃等现象，对于这类女性，不仅没有逸闻产生的土壤，常

常连只言片语的作品流传下来都已是幸事。其二，从传播的内容来看，往往涉及女词人的情事更容易引起社

会大众的兴趣。由于古代女性生活相对单一，甚少有 “花边”可供谈论；加之受传统礼教相夫教子、从一而

终等观念的影响，社会对女性 “守贞”的期许，使得女性一旦有逾矩的传闻，尤其当事涉大家闺秀或高门贵

妇，才女与私生活的结合容易形成舆论的焦点，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在事关古代女词人有限的

话题中，这类主题便更容易成为逸闻的素材。逸闻助推女性词传播的主要来源有：

其一，诗词文本的捕风捉影。最有名的当数顾太清与龚自珍的 “丁香花公案”②，冒广生有诗 《读太素道

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

低徊。”③ 冒广生可以说是炮制龚、顾公案的始作俑者，即便其本人未必能预料到这首诗给顾太清声誉带来的

严重影响。因为龚自珍己亥年 《杂诗》其中一首写道：“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

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并附有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④ 在经由后来者的捕风捉影后，龚

诗变成了这一绯闻的重要证据，顾太清与龚自珍的私情似乎被坐实，并被愈传愈真切。以致晚年冒广生非常

悔恨，他曾说：“余因见太素集上元侍宴诗，自注有邸西为太平湖，邸东为太平街语，赋诗云，太平湖畔太平

街，南谷春深葬夜来 （南谷在大房东太清葬处），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不意作者拾掇入书，

唐突至此，我当坠拔舌地狱矣。”⑤ 诗词文本由于常具有意指的不确定性，在作者与读者接受之间常容易出现

“作者之意未必然，读者之意未必不然”的信息偏差。所以经由对诗词文本捕风捉影的解读，较容易生发形

成逸闻的空间。

其二，诗话词话或文人笔记的风闻之言。古代诗话词话或文人笔记是相对常见且重要的载体之一。这些

载体在存人存词或记载文人轶事时，常常会随录一些道听途说或摘抄自其他文献的材料，而这往往成为逸闻

传播的温床。因为当相关事件在不同材料中反复出现，真相与否确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接受者而言，这

也就逐渐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不管其距离真相究竟几何。比如关于李清照改嫁之说，最早记载此事的是胡

仔的 《苕溪渔隐丛话》：“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

下材’，传者无不笑之。”⑥ 胡仔比李清照生年不过晚了二十六年，可以说他生活时代相去李清照并不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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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灼的 《碧鸡漫志》同样记载了李清照改嫁之事：“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① 后

南宋晁公武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洪适 《隶释》也分别记载了李清照改嫁之事。由于这些作者与李清照

同时代或者稍晚于其生活的年代，他们的记录又言之凿凿，所以李清照改嫁一事便逐渐流传开来，导致后世

文献反复转录与传播。有时文人常刻意曲解、移花接木或篡改事实，比如李清照写给翰林学士綦崇礼的答谢

信 《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最早被宋人赵彦卫 《云麓漫钞》记载，其中有云：“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

下才。”② 这类记载因为被认为出自逸闻对象本身，似乎更加可信。但实际上，也有学者认为这篇书信很有可

能是伪作或被篡改之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顾太清身上，王汉章 《阳秋胜笔》、王蕴章 《然脂余韵》等文

献均记载了顾太清与龚自珍的绯闻，由此，“市虎三人，流为掌故。遂使一代词人，蒙诬地下。其与易安居士

相同，不仅才华已也”。③ 诗话词话或文人笔记之所以成为逸闻与辩诬的重要来源，缘于古代传播媒介十分有

限，文人生平的详细资料记载不足，除了别集序跋、文人墓志铭等载体可能有些简单的介绍外，大部分文献

付之阙如。因此，秉着存人存诗、存人存词或仅从可读性与娱乐性角度记载文人轶事等目的的诗话词话或文

人笔记自然成为获取文人信息的重要渠道，即便只是零星数笔的记载。

其三，报纸杂志的耳食之论。这一来源主要出现在近代以后。随着近代报纸杂志的迅猛发展，文学作品

有了更便利的传播平台，尤其在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上，是此前的书面媒介所无法比拟的。当然，报纸杂志不

仅成为重要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平台，也成了逸闻快速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比如顾太清与龚自珍的 “丁

香花公案”之所以在 ２０世纪初迅速发酵，诗词文本的捕风捉影固然是其中一方面因素，但这一新兴传播载体
的助力亦功不可没。《申报》１９１１年于 “杂录”栏目刊载 《龚定庵佚事》一文：“外间近日竞载，载龚与明

善堂主人事。……贝勒爱其才，尊为上宾，由是得出入府第，与太清通殷勤，时相倡和。龚 《杂诗》所谓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行递与缟衣人’，即指此事。闻太清好着白衣，故云。”④ 即将龚诗 《杂诗》的写作对象

指向顾太清。此后，相应传播顾太清与龚自珍绯闻的文章纷纷出现，如 １９１９年，檗子于 《先施乐园日报》发

表 《顾太清遗事》一文，其中写道：“或谓仁和龚定庵尝通殷勤于太清，事为贝勒所知，大怒。立逼太清大

归，而索龚于客邸，将伤之。龚孑身跳以免。则其事未可尽信。如皋冒鹤亭广生有记太清遗事六首，录其诗

并自注于此，以资考证焉。”⑤ 白莲 １９３７年在 《中央日报》发表 《一重丁香花公案———是龚定庵死的疑点》：

“上录的一首诗，就是清代诗人龚定庵三百十五首己亥杂诗当中的一首，咏的是故都宣武门内太平湖的丁香

花，也就是世俗所传龚定庵先生因此而死于非命的一重桃色公案。”⑥ 尽管撰文者对顾、龚绯闻是否确有其事

并没有明确论断，但作者通过报纸杂志传播逸闻本身便是一种 “吃瓜”态度。无疑，这类悬而未决的暧昧情

事更容易吸引大众眼球，并在社会广为流传，也提升了报刊的销量。而近现代报纸杂志利用夺人眼球或具有

争议性的事件、名人轶事、秘辛等进行营销，也是提升其销量的常用手段。比如关于李清照改嫁的逸闻在明

清时期已在不同载体流传，但也依然是近现代报纸杂志喜好的传播主题之一，比如 １９４３年 《福建妇女》“妇

女史话”栏目对李清照的生平介绍便提及了其改嫁传闻。当然，近现代报纸杂志针对李清照的改嫁说更多以

辩诬的形式出现。

二、逸闻与辩诬的互动和文献传播情况分类

逸闻借由诗词文本、诗话词话或文人笔记、报纸杂志等主要载体形成并传播，针对同一对象、事件的辩

诬文字也应运而生。除了上述几类载体，辩诬也往往出现在逸闻对象身后，其作品结集刊刻或重刻后别集的

序跋、批语、题记等载体中。如况周颐 《东海渔歌》序：“末世言妖竞作，深文周内，宇内几无完人。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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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１９３７年 ２月 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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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之才之美，不得免于微云之滓。变乱黑白，流为丹青。虽在方闻骚雅之士，或亦乐其新艳，不加察而扬其

波；亦有援据事实，钩考岁月，作为论说，为之申辩者。余则谓：言为心声，读太清词可决定太清之为人，

无庸置辩也。”① 上述文字即是对顾太清与龚自珍绯闻的辩诬，以维护逸闻对象的声誉。尽管各类辩诬的

动机与目的不一，产生的年代与具体时间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辩诬的出现也仍可看作是对 “热点”的

继续。所以，逸闻与辩诬便呈现一种 “纠缠不清”的状态：一方面逸闻的产生为同时代或后世的辩诬提供可

能，辩诬的产生又强化了逸闻的进一步流传。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史实的匮乏，“断案”之难又往往使得无论

是逸闻传播一方还是辩诬一方都无法让自己的观点成为确证，由此常常存在逸闻与辩诬并存，谁也说服不了

谁，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人的反复推翻又重建的过程中，形成所谓的 “公案”。逸闻与辩诬之间跨越时空的

互动，也让相关事件成为诸多文坛事件中令人瞩目的存在，在扩大社会传播面的同时，相关女词人的作品也

由此受到更多的关注并传播至更广的社会场域之中。李清照改嫁公案是如此，顾太清与龚自珍的 “丁香花公

案”亦如是。

李清照改嫁说在南宋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首次出现之后，最早对此进行辩诬的是明代徐C ，其在 《徐

氏笔精》中辩驳道：“李易安，赵明诚之妻也。 《渔隐丛话》云： ‘赵无嗣，李又更嫁非类。’且云： ‘其

《启》曰：‘猥以桑榆之晚景，配此驵侩之下材。’殊谬妄不足信。盖易安自撰 《金石录后序》，言 ‘明诚两为

郡守，建炎己酉八月十八日疾卒’。曾云：‘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

忧患得失，何其多也。’作序在绍兴二年，李五十有二，老矣。”② 徐C 从李清照彼时已年老不可能改嫁的角
度来为李清照辩诬。明代之所以首次出现为李清照改嫁辩诬的文字，大概也跟朱明王朝大力推崇理学、宣扬

妇女贞洁观，并大力表彰贞洁烈妇有关。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女子从一而终、夫死守贞的观念形成一张无

形的舆论大网，笼罩在女性身上。一些士大夫文人认为李清照改嫁说是为人刻意污蔑所致，并试图为才女正

名。清代朱彝尊在校勘的 《金石录》批语中也反复辩诬，另有清代卢见曾重刻 《金石录》并作序：“德夫之

室李清照，字易安，妇人之能文者。相传以为德夫之殁，易安更嫁。至有 ‘桑榆晚景’ ‘驵侩下材’之言，

贻世讥笑。余以是书所作跋语考之，而知其决无是也。……余因刊是书，而并为正之，毋令后千载下，易安

犹蒙恶声也。”③ 清代吴衡照 《莲子居词话》：“易安居士再适张汝舟，卒至对簿，有与綦处厚启云云。宋人说

部，多载其事。大抵彼此衍袭，未可尽信。”④ 针对李清照改嫁说的辩诬文字在明清以后不同阶段出现，事涉

此事的逸闻与辩诬双方看似皆言之凿凿，也使得李清照改嫁与否变得扑朔迷离，并成为极具争议性的事件。

正是在这样一种争议中，使得李清照成为舆论的热点之一，受到后世广泛关注，她的作品也拥有了更广的社

会知名度。

顾太清与龚自珍情事的逸闻传播相对两人生平较晚，然得益于近代报纸杂志发展的迅速与便利，相关事

件辩诬文字的出现却要及时许多。在 １９０８年冒广生捕风捉影的 “丁香花公案”炮制后，由于这一逸闻在报章

传播，１９１３年相关辩诬文章便已出现。发表于 《时事汇报》“文艺”栏目的心史 《丁香花》一文通过多方考

证，认为 “冒氏校刻太清集，在清宣统元年己酉，嗣是而后，乃有 ‘丁香花公案’之传言。或者即冒氏据太

平湖之地名，牵合龚集而造为此言，今乃藉藉人口，遂不知其所自起欤？抑冒氏自称为得闻太清遗事于周先

生，此游谈亦为周先生所口授。从前说则造因直始自冒氏；从后说则如余前段所述，当时自有一多口之由来

未可知也”。⑤ 同时认为 “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荡检之时”。⑥ 并得出顾、龚之间应无

私情的结论。此后，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其他辩诬文章接连出现，到了 １９３０年代依然热度不减，比如苏雪林
１９３１年于 《妇女杂志 （上海）》发表 《清代女词人顾太清》一文，详细研究了顾太清的母家、生卒、丈夫

与子女、居处、才艺、家庭变故以及女词人的晚境、作品之批评，可谓是非常全面研究顾太清的文章。对顾、

龚绯闻，该文根据顾太清在奕绘过世后被赶出别居一事推测当时奕绘长子这么做主要应该是听闻了坊间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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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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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周颐：《西泠印社本 〈东海渔歌〉序》，顾太清、奕绘著，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第 ７１０页。
③　 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５２、９４ ９５页。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 ２，《词话丛编》第 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２４２２页。

⑥　 《时事汇报》１９１３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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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雪林同时认为，“这件事太清实是冤枉的。孟心史有 《丁香花》一文为之辩护，载 《心史丛刊》三集。

我亦作 《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研究》，下篇名 《丁香花疑案再辨》，在武汉大学季刊上发表”。另如 “丁香

花公案”的始作俑者冒广生，恰如前所述，亦深悔自己当年之语，感慨 “我当坠拔舌地狱矣”。由于报纸杂

志传播更为便捷的特点，逸闻与辩诬的互动往往更及时、更迅速，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热点事件，并进一

步推动热度的持续，由此也间接促使文坛与社会更加关注其人其事其作。

在错综复杂的逸闻与辩诬的交互中，一些文献在传播逸闻或予以辩诬的同时，事实上也介绍了女词人的

生平情况和相关作品，无形中扩大了女词人及其作品的社会传播面。而这些文献根据不同传播情况又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文献材料单一传播逸闻与辩诬，并不涉及女词人作品介绍，但无形中会让读者因关注到该女词人

相关轶事而在后续阅读中成为其作品潜在的阅读者。如孙静庵 《栖霞阁野乘》卷 １０ “龚定庵轶事”载录多则
有关顾、龚逸闻的文字，其中一则材料写道：“某福晋于游庙时，与定庵遇。既目成，以蒙语相问答，由是通

殷勤。未几，为某贝子所知，大怒。立逼福晋大归，而索定庵于客邸，将杀之。贝子府中人素受福晋惠，侦

知其事，告定庵。定庵孑身走至江淮间，几乞食。其集中纪行诗有 ‘留眷于京，单身外出’，及文集中 《重

过扬州记》，皆此时作也。”① 这则材料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女词人作品的相关介绍，然根据 《申报》

１９１１年 “龚定庵佚事”一文开头 “外间近日竞载，载龚与明善堂主人事”② 所言，可知顾太清与龚自珍的绯

闻，当时在社会流传十分广泛，故材料所述对象的指向实际上是较为明确的。由此，这则文献对顾、龚绯闻

的再次传播也极有可能吸引读者去进一步了解逸闻对象的相关创作情况。又如针对李清照改嫁说，《古今女

史》卷一载：“自古夫妇擅朋友之胜，后来未有如李易安与赵德甫者，佳人才子，千古绝唱。迨德甫逝而归

张汝舟，属何意耶？文君忍耻，犹可以具眼相怜。易安更适，真逐水桃花之不若矣。”③ 而清代卢见曾在重刻

《金石录》序中，特意用较大篇幅从易安年事已高、与赵明诚感情深厚，不可能背弃感情等方面为李清照进

行辩诬，并认为传播李清照改嫁一事，是 “好事者为之，或造谤如 《碧云靪》之类”④ 不可信。这些文献也

没有提及李清照的具体作品，仅笼统介绍其为 “妇人之能文者”。

第二类文献材料以逸闻传播与辩诬为主，附带介绍女词人生平与作品，间接促使女性词的传播。如孙静

庵 《栖霞阁野乘》卷 １０ “龚定庵轶事”另一则材料记载：“偶见近人笔记，载龚与明善堂主人事。……侧福
晋者，即太清西林春，著 《天游阁集》者也。太清姓顾，吴门人，才色双绝。贝勒元配妙华夫人殁后，宠专

房。……时龚方为宗人府主事，常以白事诣邸中。贝勒爱其才，尊为上宾，由是得出入府第。与太清通殷勤，

时相倡和。龚 《杂诗》中所谓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即指此事。闻太清好着白衣，故云云。

太清貌绝美，尝与贝勒雪中并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如玉，见者咸谓王嫱

重生。又闻贝勒所作词，名 《西山樵唱》，太清词，名 《东海渔歌》，当时特取其对偶云。”⑤ 这则材料非常详

细地记载了顾太清与龚自珍产生情感瓜葛的来龙去脉，顺便介绍了女词人的生平和她的词集 《东海渔歌》，

尽管没有介绍顾太清的具体作品，但无疑对推销其词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出版时间来看，《栖霞阁野乘》

出版于 １９１３年，其内容基本援引自 《申报》１９１１年 ６月 ３日 “杂录”栏目所载的 “龚定庵佚事”一文，后

者也介绍了顾太清的别集。显然，彼时各类文献材料密集地传播顾、龚逸闻和辩诬，间接有利于助推其别集

和具体作品的传播。再如明代郦琥 《彤管遗编》载：“清照姓李氏，号易安居士，济南人。李格非之女。适

东武赵挺之子明诚为妻。明诚故，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

下材。’传者无不笑。有 《漱玉集》三卷行于世，颇多佳句。”⑥ 这则材料主要来源于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

显然作者的重心在于记载李清照改嫁事宜，然其对 《漱玉集》的简短介绍与评价，无意中便利了女词人作品

的传播。其他如明代黄溥 《闲中今古录》也主要介绍转录李清照改嫁一事，并发出 “予叹易安，翁则清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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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 １０，上海：中华图书馆，１９１３年，第 １０７ １０８、１０９ １１０页。
《申报》１９１１年 ６月 ３日。

④　 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第 ５６、９５页。
郦琥：《彤管遗编》续集卷 １７，明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金陵刻本，第 １５页 ａ。



逸闻与辩诬：古代女性词传播的另一种路径与效应

为世名臣，夫则明诚，官至郡守，亦景薄桑榆，何为而再适耶”① 的感慨，其词集的介绍也是一笔带过。又

如清代陈文述在 《题查伯葵撰 〈李易安论〉后》中说：“李清照再适之说，向窃疑之。宋人虽不讳再嫁，然

考序 《金石录》时，年已五十有余。《云麓漫钞》所载 《投綦处厚启》，殆好事者为之，盖宋人小说，往往污

蔑贤者，如 《四朝闻见录》之于朱子，《东轩笔录》之于欧公，比比皆是。尝欲制一文以雪其诬，苦未得暇，

今读伯葵所作，可谓先得我心。因题二绝，以当跋语；旧有题 《漱玉词》四诗，因并载焉。”② 这些文献材料

无一例外都以逸闻传播或辩诬为主，但附带提及的女词人作品，提升了其知名度，客观上让读者在津津乐道

词人轶事的同时，也为其后续主动或被动地获取并阅读女词人的作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第三类文献材料以作品传播为主，逸闻传播或辩诬则是一笔带过，并不是文献记录的主要目的。这是相

对直接的作品传播，但因为涉及女词人的情事则更具有可读性，有时又伴随着作品与情事的互鉴。胡仔 《苕

溪渔隐丛话》“丽人杂记”条目，主要为记录彼时才女的创作情况，顺带提一笔其人其事。如介绍李清照作

品时道：“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

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 《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

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③ 在这则杂记里，胡仔先后援引了李清照 《如梦令》全词和 《醉花阴》的其

中一句，并对其作品予以肯定。此条后面随录的改嫁事宜及 “传者无不笑之”等句，更似是对女词人事迹和

当时社会舆论的客观记录。再从 “丽人杂记”条记录的其他女性如张奎妻、吴安特妻、刘天保妻、荆公妻等

来看，也重在记录才女的作品，顺带提及作者生平。当然，由于李清照作品介绍后面随附了改嫁一事，而女

子改嫁在古代道德评判中极具争议性，这也使得她的经历在一众女性的作品介绍之下显得尤为令人瞩目。又

如明代徐伯龄在笔记 《蝉精隽》中以主要篇幅将朱淑真与李清照作品一并介绍，并盛赞李清照 “诗词尤独

步”，“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④，但也不能免俗地在这段后面附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事，并以 “虽有才致，令

德寡矣”⑤ 收束。类似文献材料在顾太清 “丁香花公案”传播中也屡见不鲜。如陈士可藏本 《东海渔歌》题

记载：“曰 《东海渔歌》者，旧凡四卷，中缺其一。而首卷篇叶特多，因分析之，以足四卷之数。别录一本

中有 《金缕曲·为阮相国题宋本 〈金石录〉》，其后段云：‘南渡君臣荒唐甚，谁写乱离怀抱。抱遗憾、讹言

颠倒。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纪伊人老。’自注：‘相传易安改适事，相国及静春居刘夫人辨之最详。’

三复斯言，悄然兴感。夫以幽栖居士，遭?女之讥，惠斋夫人，腾棋客之谤。才媛不幸，大抵如斯。异代相

怜，端在同病。如易安者，汴京故家，建炎命妇，流离多难，已逾四旬，喘息仅存，惟欠一死。庸讵蒙羞多

露，腼汗下堂，跋彼谰言，徒乖雅道。敬援风人托兴之旨，以助前哲辩诬之论，后有览者，当鉴其衷。”⑥ 这

则文献以题记的形式出现，显然以女词人词作介绍为主，然其中所引之顾太清词与社会流传的逸闻进行结合

解读与评价，并为之辩诬，女词人的作品与逸闻间形成了某种特定的联结。

三、逸闻与辩诬助推下的女性词传播

如上主要就逸闻与辩诬在文献传播中的几种情况进行简单分类介绍，这种面上的分类固然有助于我们直

观了解，但总体上还是一种静态的观测。如果从历史纵向维度来动态观测逸闻与辩诬对女性词传播的助推，

或许能进一步说明问题。

李清照年少成名，其词作在社会有一定的传播面，这是不争的事实。如 《全宋词》便记载了彼时文人朱

敦儒的和作 《鹊桥仙·和李易安金鱼池莲》，朱敦儒是李清照同期之人，可见李清照作品在当时文坛已流传，

否则文人也无从和其作品。可以说，李清照由于自身杰出的才华和母家与夫家良好的家境与人际网络，其词

本就有较好的传播基础。因此，李清照词并非因其改嫁逸闻传出而得以传播，但不得不说，由于其改嫁逸闻

与后续为其改嫁辩诬的不同声音，使得其人其作更为 “瞩目”，由此也间接助推了作品的进一步传播。在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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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④⑤　 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第 ６４、１０５、６３、６３页。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 ６０，第 ４１２ ４１３页。
顾太清、奕绘著，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第 ７０８ ７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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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成书于 １１４８年的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首次记录李清照改嫁之前，根据刘尊明、王兆鹏 《从传播看李清照

的词史地位———词学研究定量分析之一》一文对宋元词选及文献著录李清照词和明清主要词籍及总集著录李

清照词共计 ７０种文献的统计来看①，成书早于 《苕溪渔隐丛话》且著录李清照作品的文献仅词选 《梅苑》

《复雅歌词》《乐府雅词》３种和诗话 《诗话总龟》１种，其余大部分文献对李清照作品的著录皆在改嫁说出
现之后。而载录李清照改嫁一事的，在宋代有与李清照年代较近的如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王灼 《碧鸡漫

志》和距离其年代较远的如晁公武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洪适 《隶释》、赵彦卫 《云麓漫钞》、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朱 《萍洲可谈》、祝穆 《事文类聚》等。这些文献载录

改嫁逸闻的同时，或顺带介绍其词集 《漱玉词》，或载录其词或词句，皆间接有助于李清照作品的传播。恰

如 《琅记》卷中引 《外传》记载李清照用 《醉花阴·重阳》一词寄赵明诚，赵明诚闭门三日得五十阕，并

杂以易安词作，请好友陆德夫品鉴，陆德夫认为只有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绝佳。尽

管 《琅记》后被人认为是伪书，但因为相关记载的 “故事性”较强，所以 《古今词话》《词辨》《古今词

统》《历代诗余》《词林纪事》《词苑萃编》等俱引此事，② 由此也使得李清照这一阕词作的传播更广。同样，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古代尤为重视女性贞洁观的背景下，因为女词人改嫁的特殊经历，随附的作品及别集

也更容易为人所关注，其人其作也更易于在文献中流传。事实上，同时载录李清照改嫁与作品或词集介绍的，

除了宋代的上述文献外，还有宋以后刊刻的相关文献，如 《类选群英诗余》和多个版本的 《草堂诗余》等，

这些无疑对李清照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另外根据宋元文献著录不同版本的李清照词集，“尽管没

有资料能够确切显示这四种版本的李清照词集在宋代究竟印行了多少次，每次印刷和发行的数量究竟是多少，

但是能有四种版本的词集的编辑和流行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说明李清照词在宋代是极受读者青睐的，具有

较大的社会消费需求量”。③ 在李清照改嫁说出现之前只有少部分文献收录其作品，但同时在宋代，李清照又

有不同版本的词集在社会流传，这两者看似矛盾。我们不妨作如下推论：李清照年少成名后作品即在社会有

一定程度的传播，及至改嫁说的出现和发酵，由于这一特殊经历较有舆论的看点，由此又反过来助推各类文

献对李清照作品的著录和其词集的传播。及至明代徐C 在 《徐氏笔精》为李清照改嫁辩诬后，李清照改嫁说

的逸闻和辩诬交互影响，进一步助力李清照作品在明清的推广。尽管此时距李清照下世久远，但人们对才女

及其作品的关注热情不减反增。由此，“一个颇堪注意的现象是，在宋元旧本李清照词集散佚失传之后，清代

以来直至现当代人们对李清照词阅读欣赏的消费需求反而愈形增涨，辑佚本、全集本、合集本、评注本不断

涌现，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清代以来直至现当代已形成李清照词集传播与消费的一个最高潮，而李清

照在词史上的地位也由此被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④

如果说李清照因为在改嫁逸闻产生之前其作品已有一定的社会传播面，尚不足以在逸闻、辩诬与作品传

播之间形成直接互证的话，那么顾太清作品的传播也许更为典型。在 “丁香花公案”产生之前，顾太清作品

的社会传播面非常狭窄。囿于其奕绘侧福晋的特殊身份和王公贵族女子严苛的礼教束缚，顾太清的文学生活

主要局限于家族之内与京师闺友之间，如其生前与沈善宝、许云林、许云姜、钱伯芳、陈素安等闺秀缔结

“秋红吟社”，进行唱酬互动，但她的作品在当时社会上并没有广泛传播。“从整个文坛来看，顾太清生前最

为著名的头衔仍只是 ‘奕绘侧室’，她作为独立个体的作者，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尤其是她的别集并未付

梓，流传不广，罕有人知。最为直接的影响，可从当时的清词选集中来分析。如今所见的清人选清词重要选

本，均未选入顾太清的作品。”⑤ 顾太清生前，其别集并未付梓，作品也主要在亲族、闺友间小范围传播。因

此，仅有 １８３１年完颜恽珠编著的 《国朝闺秀正始集》著录其 ６首诗和好友沈善宝 １８４６年编著的 《名媛诗话》

著录其 ５首词。顾太清去世后，她的作品才开始在社会一定程度传播，有关她的评价也逐渐出现。比如清末
民初文廷式 １８９４年 《琴风余谭》记载：“贝勒卒时，年只四十，太清主人则卒于同治间，年七十矣。其词集

中，与阮文达、龚定庵俱有唱和，锡尚书 （锡珍）有摘抄本。伯希祭酒以为国朝词人，专学 《花间集》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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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③④　 刘尊明、王兆鹏：《从传播看李清照的词史地位———词学研究定量分析之一》，《文献》１９９７年第 ３期。
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第 ２８页。
李芳：《“女中太清春”一说的形成与确立》，《文学遗产》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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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者，太清一人而已。余觅之未得，仅于厚斋将军处，见其手稿一首，今录于后……词虽酬应之作，吐属自

不恶。书法亦雅静，当再访其全集阅之。”① 又如冒广生 《小三吾亭词话》：“幼遐论词，尝以不得见渔樵二歌

为恨，谓朱希真樵歌及顾春东海渔歌也。顾春字太清，为贝勒奕绘侧室。论满洲人词者，有男中成容若，女

中太清春之语。”② 评价虽有，然所见寥寥。直到 １９０８年冒广生炮制 “丁香花公案”开始，经由逸闻传播与

辩诬，顾太清的作品开始进入快速传播期。原来以手稿流传于厂肆的顾太清 《天游阁诗集》最早于 １９０９年由
徐乃昌刊刻出版，而后，陈士可藏、冒广生过录，况周颐作序的原先诸番寻觅不得见的词集 《东海渔歌》也

由西泠印社刊印出版：“光绪戊子、己丑间，与半塘同客都门，于厂肆得太素道人所著 《子章子》及顾太清

（春）《天游阁诗》，皆手稿。太清诗楷书秀整，惜词独缺如。其后仅得闻 《东海渔歌》之名，或告余手稿在

盛伯希处，得自锡公子；或曰文道希有传钞本，求之皆不可得。思之思之，二十年于兹矣。癸丑十月，索居

海隅，冒子瓯隐自温州寄 《东海渔歌》来，欹床炳烛，雒诵竟卷，低徊三复而涵咏玩索之。”③ 与此同时，随

着 “丁香花公案”在社会的迅速发酵，加以顾太清作品刊刻传播，其关注度也日益增加，作品的社会传播范

围愈发广泛，常见的现象便是逸闻或辩诬文字与词集或个别作品介绍并存于同一文献。比如王蕴章 《然脂余

韵》先介绍了顾太清生平、时人评价、作品刊刻经过，并随录词作数阕以广传播：“然太清所著 《天游阁诗

集》，流传于世，而词集不可多得，王氏又常以不得渔樵二歌为恨事，盖谓朱希真 《樵歌》及此也。后卒得

《樵歌》付梓，而 《渔歌》杳然。又阅数年，黄陂陈士可始得之于厂肆，冒鹤亭、况夔笙为之校刊，而其传

始广。其词极合宋人消息，不堕入庸俗一派。集中和宋人词甚多，不备录，录其小令数首以见一斑……”④

但同时，这则文献随后又附上了顾太清与龚自珍的逸闻：“晚近竞言龚定庵曾客太素邸中，与太清有瓜李之

嫌，以定庵集中 ‘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诗为公案。方闻骚雅之士，不惜为笔墨之争，世言方朔

奇，奇事尽归方朔，存而不论可也。”⑤ 尽管作者并没有表明对此事的态度，但无形中这样一则集逸闻与词人

词作介绍于一体的材料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与关注。在民国时期各类报纸杂志上，也开始出现顾太清词人

词集的介绍，如 《神州日报》１９１３年发表况周颐 《顾太清东海渔歌序》， 《国学月报》１９２７ 年发表储皖峰
《关于清代女词人顾太清：天游阁集钞本》一文，《华光》１９３９年读书札记栏目介绍顾太清 《东海渔歌》。词

学专业刊物 《词学季刊》发表顾太清此前不得见的 《东海渔歌》卷二遗作。此外，民国时期专门载录女性词

的词选如范烟桥 《销魂词选》、徐珂 《历代闺秀词选辑释》、胡云翼 《女性词选》、李白英 《中国历代女子词

选》等均载录顾太清的作品。

四、逸闻与辩诬对女性词及词人形象的多维形塑

逸闻与辩诬作为女性词传播的非主流路径，尽管传播者的初衷并非为了作品的推广，但由于其话题涉及

女词人的私人生活和非同传统的情感状态，极具私密性、神秘感与争议性，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和大众的

好奇心，并进行多次传播，在不同时代形成持续的话题热度，从而达到直接或间接助推女性词传播的目的。

而这种另类传播方式也往往能够克服传统传播方式影响范围小的局限，能在词人圈以外获得社会的关注，从

而完成对女性词与词人形象的多维形塑。而完成的方式主要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探讨：

其一，逸闻与辩诬往往因为内容涉及女词人的私人情感生活，具有一定的社会关注度，带来相应的话题

效应，使得读者在解读词人作品时，能更全面、深入地去理解和体会词人的精神世界，试图与词人进行心灵

沟通与情感共鸣，尽管这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读，有时又往往带着接受者的主观偏见，但无疑对

女词人作品的解读会更加多元与丰富，从而进一步提升女性词的词格魅力。如王灼在 《碧鸡漫志》中对李清

照身世、经历、才华和作品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评价：“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

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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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文廷式：《琴风余谭》，《同声月刊》１９４３年第 ３卷第 ３号，第 １１６ １１７页。
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 １，《词话丛编》第 ５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４６７６页。
况周颐：《西泠印社本 〈东海渔歌〉序》，顾太清、奕绘著，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第 ７０９页。

⑤　 王蕴章：《然脂余韵》卷 ６，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８年，第 ３４６、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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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

肆意落笔，自古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① 王灼对李清照 “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的

评语，可见其对李清照才华的高度肯定。朱熹在 《朱子语类》中亦云：“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

人。”② 这些较早出现的对李清照才华的肯定性评价，无疑形塑了李清照作为才女的形象，奠定了李清照在后

世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如前文所述，从目前留存文献来看，宋代至少有 ８部文献记载了李清照改嫁的逸闻，
在这些逸闻的助推下，李清照作品在社会的传播中相比其他闺秀作品更加有利，加上文人对李清照才华的肯

定，也使得李清照作品在明末清初便凝定为一种范式，继而进一步助力词作的传播：“到明末清初，这一状况

发生了显著变化，易安范式已然成为品评古代闺秀词人创作优劣的标尺。”③ 但是，王灼对李清照改嫁的言论

和从道德层面对其作品的批判诸如 “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

也”等语，同样也让这位才女的作品在后世解读中变得相对复杂。当然最直接的体现是对李清照作品的解读

有了更多样的理解与评价。如李清照 《武陵春》词，历来批评家对该词评价颇高，尤其是 “物是人非事事

休，欲语泪先流”，情感表达的细腻、沉痛，满纸的愁绪，用言简意赅的语词出之，令人不禁拍案叫绝。恰如

李攀龙评价道：“景物尚如旧，人情不似初。言之于邑，不觉泪下。”④ 然同样对于此词，明代叶盛在 《水东

日记》中记录该词后的一段评语却颇值得玩味：“玩其辞意，其作于序 《金石录》之后欤？抑再适张汝舟之

后欤？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矣。”⑤ 很显然，该词

所展现的女词人晚年历经人世沧桑后的伤情在道德评判家这里却成了所谓的 “不祥之具”。此外，明代张C
评价李清照：“所著有 《漱玉集》，朱晦庵亦亟称之。后改适人，颇不得意。此词 ‘物是人非事事休’，正咏

其事。水东叶文庄谓：‘李公不幸而有此女，赵公不幸而有此妇。’词固不足录也。结句稍可诵。”⑥ 而清代吴

蘅照却认为：“易安武陵春，其作于祭湖州以后欤。悲深婉笃，犹令人感伉俪之重。叶文庄乃谓语言文字，诚

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矣，不察之论也。”⑦ 同样的一首词作，由于受到逸闻的影响，评价者因立足角度

不同，常常会有不尽相同甚而完全相左的解读和评判。然正是这种对作品解读的多元性，常能令人生发更多

想象的空间，也赋予了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

其二，逸闻与辩诬往往会打破传统社会对女词人作为男性附庸的单一与刻板的印象，尽管往往带有道德

评判的偏颇，但也令女词人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从而形塑更加立体与多元的女词人形象。因

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古代由于文献资料留存之不易，加上夫权制下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社会活动范围十分

有限，以及 “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的制约，女性留下文学作品的少之又少，留下文学作品又保存生平简

介的则更少，既有作品又有生平介绍同时还有轶事流传的则更为稀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仅能通过女性留

存的有限的文学作品去感受作品背后的喜怒哀乐，去想象女词人闺中生活的模样，去构建一个基于读者认知

的女词人形象。当然，由于历来女性词主体以婉约为正，以相思离别、空闺寂寞、伤春悲秋为主的作品风貌，

往往给读者呈现出的是一个闺闱之内符合传统礼教的才女形象。如果文献中女词人的轶事得以传播，某种程

度上会丰富这一想象。尤其是当轶事既能颠覆人们对才女的既定认知，又涉及在该领域本就具有突出成就的

女性，且足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具有足够的话题度时，便具备了成为社会传播热点的条件。围绕女

词人的婚恋逸闻与辩诬正具备这些要素：在文人持续的艺术加工与观点交锋中，随着文献的不断传播，女词

人的生平资料逐渐丰富，其形象也突破了传统单薄模糊的才女刻板印象，呈现出更加生动、立体、多元的面

貌。李清照改嫁争议与顾太清 “丁香花公案”无疑使得二位女词人成为古代社会道德评判的焦点。在夫权制

社会下，一些文人在对女词人进行道德批评的同时，又不能不审视女词人的作品，注意到女词人的才华，在

不满于其道德瑕疵与对其作品进行审视甚至欣赏的矛盾心态下，某种程度上也令女词人在文学史上受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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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与辩诬：古代女性词传播的另一种路径与效应

的关注，扩大了女词人作品在后世的接受与认可度，并进一步提升女词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比如 “男中李

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① 的本色派女词人李清照，通过其词作，我们勾勒出一个早期生活优裕、

婚姻生活幸福，南渡后颠沛流离的女词人形象。在各类文献的逸闻传播与辩诬的交互作用下，其形象也变得

越来越立体。比如宋代朱评价李清照：“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名人李格非

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

一卷。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② 朱的评语传递出几个主要信息：才华横溢、家境优渥，然德行有亏、落

魄至死。而宋元明清的其他逸闻与辩诬材料又进一步补充完善了由作品所勾勒的形象之外的另一面。如清代

吴衡照 《莲子居词话》中一则辩诬材料，事实上进一步丰富了李清照生平的具体信息：“世传易安居士再适

张汝舟，卒至对簿，有与綦处厚启云云，为时讪笑。今以金石录后序考之，易安之归德甫，在建中辛巳，时

年一十有八。后二年癸未，德甫出仕宦越。二十三年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其明年建炎丁未，奔母丧。又

明年戊申，德甫起复，知建康府。又明年己酉春，罢职。夏，被旨知湖州。秋，德甫遂病不起。时易安年四

十有六矣。越五年，绍兴甲寅，作金石录后序，时年五十有一。其明年乙卯，有上韩胡二公诗，犹自称闾阎

嫠妇，时年五十有二。岂有就木之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颇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

元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后。而文叔之女多才，尤适供谣诼之喙。致使世家帷簿，百世而下，蒙诟抱

诬，可慨也已。”③ 通过文献，李清照的婚嫁年岁、部分作品创作背景、赵明诚职场升迁、病故等人生轨迹变

得更加清晰，她已不再是一个仅由作品勾勒的模糊的古代才女形象。更重要的信息是，即便改嫁，彼时其也

已是一个五十余岁、徐娘半老的女性。逸闻与辩诬对顾太清形象的形塑同样如此，其实纵观顾太清词作，由

于其奕绘贝勒侧福晋的身份，她的词作反映的生活面事实上还是比较狭窄的，其中多家族内部与闺友的唱酬

之作，因此，由作品而勾勒的顾太清形象是非常单薄的。但由于顾太清与龚自珍 “丁香花公案”的不断发

酵，相关材料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王公贵族家庭女子私生活的猎奇心理，令她的才女形象更加丰满。如 “王

汉章 《阳秋胜笔》云：龚定庵先生，曾客某邸，邸有侧福晋曰太清春，本江南故家女，姓顾，入邸。冒满洲

姓曰西林氏，美丰姿，娴吟咏，颇承邸宠。性婉而才，方定庵客邸时，时以词曲诗笺，与邸相唱和，邸亦附

庸风雅者流，惟其唱和之作，多出太清春手。满俗闺阃虽肃而外内之分不甚严，定庵既与邸善，亦常出入内

室，太清春请于邸，愿向定庵执弟子礼，是后师弟之踪迹渐密，颇有构为墙茨之说者。而定庵 《己亥杂诗》

三百十五首中道光十九年己亥有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自注 ‘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十四字，盖实录也。……后先生馆丹阳，暴卒，一时颇滋异议云。

《天游阁集》五卷，《东海渔歌》四卷。”④ 这则材料虽以小说家的笔法呈现了顾、龚之间的绯闻以及龚自珍的

结局，然通过文献，也无意中勾勒了顾太清本为江南故家女、因故冒名为满洲西林氏成为贝勒奕绘侧福晋，

貌美有才性婉，并深受丈夫宠爱，得与府内文人雅士唱酬的才女形象，而若仅凭借顾太清作品，则完全不足

以给人如此清晰的印象。又如王蕴章 《然脂余韵》记录顾太清条目，虽主要载录顾太清作品，然值得注意的

是，结尾记载顾太清与龚自珍的逸闻外，顾太清与陈文述的纠葛也再次补充了顾太清的形象：“云林为德清许

周生先生之长女，与太清极密。云林表姊汪允庄，为陈云伯子妇，有 《自然好学斋诗钞》。云伯尝因云林转

丐太清诗未得，乃假名代作，太清因痛诋之，事见集中。”⑤ 显然，王蕴章载录逸闻并没有表明自己对 “丁香

花公案”的立场，也许只是从存人存词的角度同时记载词人轶事，然借助人们对顾太清私生活的好奇，文献

中提供的另一个信息也无意中进一步丰富了顾太清的形象：顾太清痛斥陈文述假借自己名义代作与其唱和一

事，也让一个不屑于与彼时在道德上有一定争议的男性文人有所牵扯、不留情面予以驳斥并澄清的才女形象

跃然纸上。所以，事涉女词人的逸闻与辩诬往往因为文献中提供了其他更多的材料，从而有助于读者在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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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品而外，去重塑一个也许并不真实但却是更为立体而多元的女词人形象，反过来也有利于进一步多样化

地去理解女性词作。

综上，逸闻与辩诬虽非女性词传播的主要路径，但作为一种特殊的补充，在女性词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

要而又复杂的角色，也让女性词的接受和解读有了更多样的可能。逸闻传播与辩诬的互动也进一步形塑了女

词人形象本身，使其变得多面而生动。当然，从逸闻与辩诬的角度来审视古代女性词的传播，尽管有李清照

与顾太清两位非常典型的女词人作为剖析对象，但这在古代仍属凤毛麟角。而事实上，“当历史的车轮翻转至

近世，时代的剧变引起了系列连锁反应，不惟在政治、经济层面，思想和文化层面亦是如此。与此同时，女

性的命运与道路选择各不相同，有些女性选择留守家庭，相夫教子，而有些女性开始走出闺阁，向社会舞台

中心靠拢”①，女词人职业化的加剧，社交领域的扩大，尤其随着近代以后报刊业的发展，女性词传播路径的

更趋多样，社会对女性才华和地位的偏见与认知局限等，加诸女词人身上，无疑会带来比以往更多的逸闻并

经由不同的渠道传播，当然也不排除随之而来的辩诬文字的出现。比如民国才女吕碧城身上的是是非非，在

民国时期报刊上便可看到 《吕碧城放诞风流》《吕碧城忽遇美男子》等文章；又如民国报刊上对另一位女词

人卢葆华的记载有 《卢葆华没落了》《卢葆华不嫁吴宓》《浪迹多年病逝昆明：卢葆华与刘健群》等。当社会

话语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对女词人的批评之中，如何客观而公正的评判女性词并形塑更加真实的女词人形象，

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逸闻与辩诬作为女性词传播的一个非常规路径，

或许对现当代词学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近现代女性词编年史”（２０ＢＺＷ１２３）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 曦）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牶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ＸＵ Ｙａｎ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牞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ｏｅｔｓ — 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牞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ｆｒｅｓ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ｅｘｔｓ牞 ｈｅａｒｓａｙ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ｎｏｔｅｓ牞 ｏｒ ｒｕｍｏｒｓ ｉ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 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牞 ｗｈｉｌｅ 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牞 ｉｎ ｔｕｒｎ牞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ｖａｒｉ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牞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Ｌｉ Ｑｉｎｇｚｈａｏｓ ｒ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ｌａｃ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ａ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Ｇｕ Ｔａｉｑ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牞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ｙｒｉｃｉ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ｔｏ ａ ｗｉ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ｒｅｎａ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牞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ｅ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ｌｙｒｉｃｉｓｔｓ牞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ｖｉ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牶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牞 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牞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牞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牞 Ｌｉ Ｑｉｎｇｚｈａｏ牞 Ｇｕ Ｔａｉｑｉｎｇ

６６１

① 徐燕婷：《社会转型与晚近女词人的济世情怀》，《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


